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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參考文件

提高租者置其屋計劃屋 公契制定工作的透明度

目的

在 房 屋事 務 委 員會 二 零零 一 年 四月 二 日會 議 席 上， 議 員 討論 就 出

售 「 租 者 置 其 屋 」 計 劃 (租 置 計 劃 )屋 的 公 契 制 定 程 序 和 指 引 ， 提 出

了多項建議。本文 件載列當局對這些 建議的回應。

出售單位前的修葺 和保養工程

2 議 員 建議 ， 租 置計 劃 單位 的 所 有修 葺 和保 養 工 程， 均 應 在單 位 出

售 前 完 成 。 在 租 置 計 劃 屋 出 售 前 大 約九 個 月 ， 房 屋 署 會視 察 內 樓

宇 的 狀 況 ， 然 後 進 行 所 需 的 修 葺 和 保 養工 程 ， 同 時 也 會 邀請 租 戶 就 個

別單 位 內 的 固 定 裝 置 提 出 修 葺 要 求 。 透過 住 戶 的 通 知 ， 這項 安 排 可 讓

房 屋 署 有 充 足 時 間 辦 妥 所 需 的 修 葺 工 作， 並 確 保 修 葺 工 作盡 可 能 既 徹

底 又 全 面 。 在 單 位 發 售 時 ， 房 屋 署 會 再度 邀 請 有 意 購 樓 的租 戶 在 遞 交

購 樓 申 請 書 時 ， 一 併 提 出 最 後 所 需 維 修的 項 目 。 如 有 任 何未 完 工 程 ，

房屋署會確保盡量 在上述要求提出後 三個月內完成。

屋 界線內的公用 地方

3 . 有 議 員問 ， 為 何某 些 公用 地 方 和設 施 的保 養 責 任落 在 已 售的 租 置

計 劃 單 位 的 業 主 身 上 ， 以 及 這 些 地 方 和設 施 可 否 不 列 入 租置 計 劃 屋

界 線 內 。 根 據 一 般 的 批 地 條 件 ， 在 發 展區 界 線 以 內 興 建 ，並 為 該 區 而

設 和 主 要 供 區 內 住 客 使 用 的 地 方 和 設 施 ， 均 須 由 地 段 業 權 人 負 責 保

養 。 這 些 公 用 地 方 和 設 施， 視 乎 屋 個別 情 況 ， 可 能 會 包括 連 接 公 園

及 巴 士 總 站 的 行 人 道 。 這 項 原 則 適 用 於所 有 發 展 項 目 包 括私 人 發 展 租

置 計 劃 屋 。 房 屋 委 員 會 (房 委 會 )作 為 屋 界 線 內 未 售 出 的 住 宅 單 位

及 非 住 宅 發 展 項 目 (例 如 商 場 )的 業 主 ， 亦 須 根 據 公 契 訂 定 的 房 委 會 應

負 責 的 管 理 份 數 ， 按 比 例 與 其 他 業 主 一同 分 攤 公 用 地 方 和設 施 的 管 理

費用。

4 . 發 展 區的 地 段 界線 ， 一般 是 依 隨原 有 的工 程 項 目範 圍 ， 包括 任 何

為 該 發 展 而 平 整 的 附 連 斜 坡 ， 以 及 為 該區 興 建 並 主 要 供 區內 業 主 使 用

的 地 方 及 設 施 ， 例 如 屋 道 路 、 休 憩 用地 及 康 樂 設 施 。 地段 業 權 人 在

享 有 業 權 和 使 用 權 之 餘 ， 也 須 按 「 用 者自 付 」 原則， 負 起保 養 責 任 。

因 此 ， 為 租 置 計 劃 屋 而 設 的 公 用 地 方， 例 如 屋 道 路 、斜 坡 及 休 憩

用地，均被列入屋 界線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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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條例》的 規定

5 . 議 員 亦關 注 到 租置 計 劃單 位 的 建造 質 素是 否 符 合法 定 的 建築 物 管

制 。 房 屋 委 員 會 興 建 的 樓 宇 雖 然 豁 免 受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規管 ， 但 設 計

和 建 築 規 格 均 符 合 現 行 的 建 築 物 規 例 。 這 些 樓 宇 在 各 方 面 都 是 安 全

的 。 房 屋 署 與 屋 宇 署 會 繼 續 緊 密 合 作 ，在 租 置 計 劃 屋 出售 前 處 理 任

何與《建築物條例 》有關的問題。

徵詢租戶意見

6 . 議 員 要求 當 局 在制 定 出售 的 租 置計 劃 屋 的 公 契前 ， 應 就列 入 屋

界 線 內 的 公 用 地 方 ， 徵 詢 租 戶 的 意 見 。由二 零 零 二 年 年初 推 出 的 租

置 計 劃 第 五 期 開 始 ， 房 屋 署 會 於 售 樓 前六 個 月 ， 向 屋 管理 諮 詢 委 員

會 提 供 出 售 屋 的 標 準 公 契 條 款 和 接 管令 ， 然 後 收 集 居 民的 意 見 ， 並

聯 同 地 政 總 署 及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在 擬備 政 府 租 契 和 公 契時 ， 把 這 些

意見考慮在內。

房屋署

二零零一年六月


